
 

國 立 金 門 大 學 1 1 1 學 年 度 

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正、備取名單 

ㄧ、管理學院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-企業管理組 

〈ㄧ〉正取生 6名： 

X11101002辛○穎 X11101003李○峯  X11101007楊○達 X11101001夏○斌 X11101008林○輝 

X11101004王○融         

〈二〉備取生 2名： 

X11101006盧○伸 X11101005許○欣       

 

二、管理學院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-觀光管理組 

〈ㄧ〉正取生 4名： 

X11102002方○姝 X11102003葉○琳 X11102001繆○筠 X11102004楊○鍇   

 

三、管理學院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-運動與休閒組 

〈ㄧ〉正取生 3名： 

X11103003周○芸 X11103007許○傑 X11103004鄭○設     

 

四、管理學院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-工商管理組 

〈ㄧ〉正取生 8名： 

X11104005楊○心 X11104001莊○緯 X11104003陳○元 X11104008孫○貞 X11104002關○緣 

X11104004關○秀 X11104006洪○予 X11104007洪○榕     

 

五、管理學院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-健康照護暨福利組 

〈ㄧ〉正取生 3名： 

X11105003黃○宜 X11105001林○芬 X11105002黃○君     

〈二〉備取生 2名： 

X11105004郭○慈 X11105005董○琦       

 

六、理工學院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在職專班-資訊科技組 

〈ㄧ〉正取生 6名： 

X11106005蔡○君 X11106006陳○蓉 X11106002鄭○怡 X11106003黃○軫 X11106004黃○晴 

X11106001吳○憲         

〈二〉備取生 1名： 

X11106007李○瑾         

 

七、理工學院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在職專班-科技管理組 

〈ㄧ〉正取生 6名： 

X11107002林○如 X11107001鄭○尹 X11107003鄭○馨 X11107006張○嘉 X11107005林○勝 

X11107004王○凱         



 

【正取生】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報到方式：一律採線上報到（http://admission.nqu.edu.tw/index.ASP），錄取生請於放榜

日起至 111年 3月 30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5時止完成線上報到程序，逾期未報到者，視同

自動放棄入學資格，且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報到。 

二、正取生如未收到錄取通知書者，仍應依規定如期辦理報到手續。 

三、正、備取生未依規定日期、時間辦理報到、遞補手續，視同放棄錄取資格，不得異議。 

四、正取生應繳文件：學歷證明文件正本(修業證明書)，非應屆畢業生請於 111年 4月 15日

(星期五)前(郵戳為憑)以掛號方式寄送或親自送達國立金門大學-進修推廣部，應屆畢業

生請於 111年 7月 21日(星期四)前(郵戳為憑)以掛號方式寄送或是親自送達國立金門大

學-進修推廣部，並於信封封面註明錄取院所。 

五、新生錄取報到後，不得以保留入學資格方式延後入學；正取生報到後，若仍有缺額以備

取生遞補之，正、備取生未依規定日期、時間辦理報到、遞補手續，視同放棄錄取資

格，不得異議。 

六、考生錄取後，若通訊資料有任何異動，請務必於 111年 6月 30日（星期四）前，以限時

掛號郵寄至 89250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 1號本校進修推廣部。並請於異動資料中詳載個

人基本資料（姓名、地址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號、報考院別、准考證號碼、聯絡電

話），以利本校寄發各項入學通知及相關資料。若因考生地址異動未於限期內更正，以

致未能及時收到相關訊息者，概由考生自行負責。 

七、正取生假借、冒用、偽造或變造學經歷相關證明文件入學者，一經查明，即開除學籍；

畢業後始發覺者，除勒令繳銷其學位證書外，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，並由當事人自負

法律責任。 

八、考生對招生事宜有疑義時，應於錄取公告日起 10日內（郵戳為憑）以書面向本校進修學

制招生委員會（89250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 1號）提出申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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